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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內 幕 消 息 

控 股 股 東 出 售 股 份 

 

本公告乃由高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

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（「證券及

期貨條例」）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(定義見上市規則)而作出。 

 
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五日，董事會接獲通知，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（定義見上市規

則，「控股股東」）翁安華先生(「翁先生」)，持有292,500,000股本公司股份(代表本公司已發

行股本約54.17%)，透過其全資公司佳優投資有限公司(「佳優」)於本通告日，出售80,000,000股

本公司股份(相等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14.81%)，以每股0.3125港元之代價，總现金代價為

25,000,000港元售予Greatly Success Investment Trading Limited(「Greatly Success」)，

本公司主要股東（定義見上市規則）之一(「出售事項」)。出售事項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五日交

易時段後完成。 

 

於出售事項完成後，翁先生透過佳優持有本公司212,500,000股股份(代表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

39.25%)。 Greatly Success 持有本公司 160,000,000股股份 (代表約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

29.63%)。翁先生將維持為本公司之控股股東。 

 

董事會認為，完成出售事項後，本公司之業務重點或策略方向將不會有任何變動。 

 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 
 

 

承董事會命 

高豐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 

主席 

翁安華 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五日 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翁安華先生、李嘉輝先生及濮立偉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祖澤

先生、陳永輝先生、殷偉仁工程師及楊懷隆先生。 


